
屯 門 區 議 會 文 件 2012 第 A10 號  

      2012 年 1 月 19 日 討 論  

 

新 一 屆 (2012-2015 年 )屯 門 區 議 會 轄 下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 

及 選 舉 召 集 人 的 安 排  

 

  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新 一 屆 屯 門 區 議 會 轄 下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的 增 減 安 排 徵 詢

區 議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2.   去 屆 （ 2008-2011 年 ） 屯 門 區 議 會 轄 下 共 設 有 4 個 工 作 小 組 ， 直 接 向

區 議 會 負 責 ， 分 別 為 ：  

 

(i)  屯 門 大 型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 

(2011 年 前 稱 ： 屯 門 區 節 日 活 動 籌 備 工 作 小 組 ) 

(i i) 屯 門 區 發 展 及 規 劃 工 作 小 組  

(ii i)  社 區 危 機 處 理 工 作 小 組  

(iv) 振 興 青 山 灣 工 作 小 組  

 

建 議  

3.   上 述 4 個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乃 於 去 屆 設 立，由 於 工 作 小 組 尚 須 跟 進 有 關 事

宜 ， 建 議 區 議 會 考 慮 予 以 保 留 。 有 關 的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見 附 件 一 。  

 

4.    若 上 述 4 個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得 以 保 留 ， 其 相 關 的 召 集 人 會 於 2012 年 1

月 19 日 的 會 議 上 被 選 出。各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秘 書 會 於 會 後 發 信 邀 請 各 議 員 加

入 有 關 小 組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5. 請 各 區 議 員 考 慮 ：  

 

(a) 是 否 同 意 上 文 第 3 段 的 建 議 ， 設 立 4 個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， 直 接 向

區 議 會 負 責 ； 若 然 ， 是 否 同 意 附 件 一 所 載 的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名 稱

及 職 權 範 圍 ； 及  

 

(b) 是 否 同 意 第 4 段 有 關 選 舉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的 安 排 。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檔 號 ： TM240/1/56 

日 期 ： 2012 年 1 月 10 日  



 

附 件 一 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(2011-2015 年 ) 

建 議 成 立 的 4 個 專 職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 

 

 

 

專 職 工 作 小 組  

 

 

職 權 範 圍  

屯 門 大 型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 

 

 

( i) 透 過 成 立 活 動 / 督 導 小 組 或 其 他 方 法

 推 動 本 區 各 階 層 人 士 參 與 社 區 的 大

 型 活 動 及 傳 統 節 日 活 動 ；  

(ii) 統 籌 區 內 大 型 活 動 及 傳 統 節 日 活

 動 ， 但 不 包 括 端 午 節 龍 舟 競 賽 及 十 月

 一 日 國 慶 ；  

(iii) 聯 絡 政 府 部 門 ， 要 求 就 有 關 活 動 作 出

  協 調 ； 以 及  

(iv) 就 舉 辦 區 內 大 型 活 動 及 傳 統 節 日 活

  動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屯 門 區 發 展 及 規 劃 工 作 小 組  

 

全 面 審 視 屯 門 區 現 時 及 未 來 的 發 展 及 規

劃 問 題，並 就 屯 門 區 的 發 展 需 要 向 政 府 有

關 部 門 提 交 建 議 。  

 

社 區 危 機 處 理 工 作 小 組  

 

監 察 政 府 部 門 處 理 危 機 事 故 的 情 況；及 協

助 政 府 部 門 執 行 危 機 處 理 工 作 和 於 緊 急

事 故 發 生 後 將 訊 息 發 放 予 居 民 。  

 

振 興 青 山 灣 工 作 小 組  

 

跟 進 振 興 青 山 灣 的 工 作，並 就 青 山 灣 的 未

來 發 展 規 劃 向 政 府 部 門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 


